
第 1 頁，共 2 頁 

臺 北 市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會 議 紀 錄 

會議名稱：召開「全市性保護區處理原則」專案小組現場勘查會議 

時間：中華民國 103年 11月 11日上午 9時 00分 

地點：市政大樓西大門集合（9點搭車前往士林區、北投區、

信義區等地會勘） 

主持人：黃書禮委員兼召集人                紀錄：蔡立睿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會議結論： 

一、 本次現勘目的係讓委員及出席單位就本案第二次專案小

組會議請都市發展局所整理現況使用樣態與分類之建議

基地（如保護區內建物開發密集地區（中和里、秀山里）、

過去陽明山管理局核發建照地區、不合法使用地區、屬公

共設施用地而未開闢之地區等），進行現場環境勘查與案

情瞭解。 

二、 本次現勘會議尚有三類樣態之基地因時間關係未予完成

勘查，請都委會會後再予調查委員時間擇期辦理。 

三、 另為利與會委員及出席單位瞭解案情，請都市發展局於下

次現勘資料內，提供前述樣態、類型之建議基地其個別之

背景資料（含自然環境）、特殊性、欲檢討之理由等說明，

並檢附清晰易判讀之圖資供專案小組成員參考。有關與會

委員建議提供現勘地點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圖檔，以

利疊圖需求與判讀一節，請都市發展局協助辦理。 

四、 有關本專案小組為廣納各界意見加邀兩位公民團體代表

參與討論及確認公民團體代表一節，考量第二次專案小組

會議當天先請現場旁聽民眾代表潘翰聲先生、洪美惠女士

進場說明加邀公民團體代表參與討論，並於本次現勘副本

通知兩位公民團體代表；惟查兩位代表目前皆具『2014年

中華民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參選人之身分（市議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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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為市府行政中立及避免相關困擾，經與會委員討論

後，請潘翰聲先生、洪美惠女士於 103年 11月 29日選舉

前，先予推派其他非政黨候選人代表參與本專案小組討

論。至於 103年 11月 29日選舉後，其是否加入專案小組

討論，將再提由專案小組討論確認。又經都委會補充說明

二位公民團體代表非屬「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

程序增聘之專家，故以公民團體代表列席人員處理，亦無

行政費用支付。 

散會（1440）。 

  


